
附件12：

姓  名 学  号 班  级

现专业
（类）

现学院 联系电话

志愿一

志愿二

现所属学院
意见

申请分流入
学院意见

盖章：          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盖章：          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一份送原专业（类）学院留存，一份送拟申请分流入专业
（类）学院留存（如报两个志愿，两个志愿所属学院均需报送），一份学生本
人留存。

审批栏

    本人已知悉学校及申请学院分流政策，征得家长同意，自愿申请
分流至相关专业（类）。

             签名：

安徽财经大学2015级专业（类）分流第二批次志愿申请表

学院 专业（类）

志愿栏


